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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坏账准备纳税调整的几个关键点

员援区分坏账准备计提产生的时间性差异和永久性差异。年

末进行坏账准备的纳税调整时往往存在两种差异：一是因会

计与税法上计提范围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属于永久性差异；

二是因会计与税法上计提比例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属于时间

性差异。应收账款各期变化大、流动性强，若实际工作中未对

关联企业与非关联企业的坏账加以严格区分，势必给年末坏

账准备的纳税调整带来很大难度。

圆援坏账准备的计提和纳税调整都需要逐年滚动计算。企

业进行坏账准备纳税调整，其实质是核算按会计政策计提的

坏账准备与税法允许扣除的坏账准备之间的差额，因此准确

计提坏账准备是做好坏账准备纳税调整的前提。会计制度规

定，企业只能采用备抵法核算坏账损失，由此企业在期末计提

坏账准备时，不仅要考虑期中核销和转回的坏账，同时还需考

虑期初留存坏账的金额，即企业每年实际提取的坏账准备是

采用“差额计提”的方法计算的。另外税法规定，坏账准备的

计提比例一律不得超过期末应收账款的 缘译，这说明在税法

中坏账准备只能按应收款项余额百分比法计提，这里也要运

用到“差额计提”的方法，即逐年滚动计算。因此，如果以前年

度已经对坏账准备进行了纳税调整，那么本期对坏账准备的

纳税调整也应滚动计算。

猿援当期核销和转回的坏账都需要进行纳税调整。《企业所

得税税前扣除办法》规定，企业发生坏账损失应冲减坏账准

备，并调减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实际发生的坏账损失超过已提

取的坏账准备的部分，可在发生当期直接扣除；已核销的坏账

转回时，应增加坏账准备，并调增当期应纳税所得额。由此可

见，虽然核销的坏账和转回的坏账均不会对会计利润产生影

响，但税法规定，本期核销和转回的坏账都需要对应纳税所得

额进行相应的调整。

二、坏账准备纳税调整规律

从目前实务来看，企业进行坏账准备纳税调整时，通常采

用如下方法：

企业当期利润总额越计提坏账准备前利润总额原当期核

销的坏账垣当期转回的坏账原（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原应收账款

期初余额）伊坏账比率；

企业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越计提坏账准备前利润总额原核

销的坏账垣转回的坏账原（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原应收账款期初

余额）伊缘译；

坏账准备产生的差异越企业当期利润总额原企业当期应

纳税所得额。

上述计量方法十分繁琐，主要存在两点不足：淤未将坏

账准备按关联企业和非关联企业分类。如前所述，对关联企业

坏账准备的调整会产生永久性差异，对非关联企业坏账准备

的调整会产生时间性差异。上述方法未将两者加以区分，从而

造成差异计算的不准确和不合理。于生搬硬套会计政策和税

法规定，将当期核销和转回的坏账一一进行调整，核算过程复

杂，工作量大。

笔者建议改进这种核算方法，改进后的计算过程如下：

企业当期利润总额越计提（关联或非关联企业）坏账准

备前利润总额原期末计提（关联或非关联企业）坏账准备金

额越计提（关联或非关联企业）坏账准备前利润总额原当期核

销的（关联或非关联企业）坏账垣当期转回的（关联或非关联

企业）坏账原［（关联或非关联企业）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原

（关联或非关联企业）应收账款期初余额］伊坏账比率；

企业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越计提关联企业坏账准备前利润

总额；

企业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越计提非关联企业坏账准备前利

润总额原核销的非关联企业坏账垣转回的非关联企业坏账原

（非关联企业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原非关联企业应收账款期初

余额）伊缘译。

公式淤：永久性差异（调整关联企业坏账准备产生的差

异）越企业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原企业当期利润总额越期末计提

关联企业坏账准备金额。

公式于：时间性差异（调整非关联企业坏账准备产生的

差异）越企业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原企业当期利润总额越（非关

联企业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原非关联企业应收账款期初余额）

伊（坏账比率原缘译）。

公式淤的计算结果为正值时，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为负

值时则调减应纳税所得额；公式于的计算结果为正值表示可

抵减时间性差异，为负值表示应纳税时间性差异。

笔者认为，公式淤和公式于不但具有普遍适用性，而且

简化了计算过程，同时体现了会计核算的客观性和明晰性

原则。

综上所述，为做好坏账准备的纳税调整，实务中可在“坏

账准备”科目下分设“坏账准备———关联企业”和“坏账准

备———非关联企业”两个明细科目，坏账的计提、转回和核销

分别通过相关明细科目进行核算。期末作纳税调整时，再运用

公式淤核算“坏账准备———关联企业”科目产生的永久性差

异，运用公式于核算“坏账准备———非关联企业”科目产生的

时间性差异，从而简化坏账准备的纳税调整遥茵

坏账准备纳税调整规律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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